
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闽工信函中小〔2024〕239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六批
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推荐和第三批

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复核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，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六批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企业培育和第三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复核工作的通

知》（工信厅企业函〔2024〕142 号）精神，为做好我省第六批

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推荐和第三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
复核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及复核条件

（一）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可申请第六批专精

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第三批（2021 年度）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
企业应提出复核申请。

（二）申报和复核企业需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《优质中小企

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工信部企业〔2022〕63 号，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中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认定标准（详见附件 1），

相关指标需按《办法》附件中“部分指标和要求说明”（详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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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2）严格把握。

（三）对已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或

单项冠军产品的企业，不再推荐申请第六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
企业；对与已认定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存在控股关系的企

业，以及同一集团内生产相似主导产品企业，不予推荐。

（四）对近三年内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、环境污染事故，或

严重失信、偷漏税等违法违规，或发现存在数据造假等情形的企

业，不予推荐。

（五）考虑到新冠疫情因素影响，对申请复核的第三批专精

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的“近 2 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不低于

5%”指标不作要求。对新申请的第六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
仍需满足“近 2 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5%”的指标要

求。

二、企业申报

（一）申报方式。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申请和复核采取

线上填报与线下报送相结合的方式。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5 月 19

日，各地工信部门要组织并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培育平台

（https://zjtx.miit.gov.cn）填报申请书、上传相应佐证材料，

确认填报无误后，从系统下载打印《申请书》（附件 3 或附件 4）

线下报送。线下材料报送需加盖企业公章，与线上数据保持一致。

线下报送时间以企业所在设区市工信部门要求为准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企业纸质申请书及佐证材料分别装订成册，申请书首页填

写“企业名称”并加盖企业公章，“推荐时间”统一填写“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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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10 日”，“推荐单位”统一填写“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”。

2.企业佐证材料要规范整理并形成目录（详见附件 5），列

明主题及对应页码。佐证材料纸质件由各设区市工信局留存备

查。

3.企业填报产业链关键领域实现“补短板”“填空白”情况，

不得含有企业名称或简称；填报主导产品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，

提供 1000 字以内的说明，不再接收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。

4.企业无需提供国内发明专利证书等佐证材料（涉及海外发

明专利、集成电路设计布图等其他 I 类知识产权的，仍需提供）。

企业仅需填写说明、如实填报数量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规范即可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加大数据共享力度，

专利数据将以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
5.企业近三年（2021—2023 年）的审计报告需经会计师事务

所审计（应体现与认定条件相关年度的各项数据，必须体现主营

业务收入、主营业务成本两项指标），其中 2023 年必须为财政

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（http://acc.mof.gov.cn）完

成报备赋码的财务审计报告，其他年度在培育平台中审计报告编

码为非必填项，可不赋码；将审计报告电子原件上传至培育平台，

如不一致，将影响申报结果。

6.企业需如实、自主填报，不得借助第三方机构申请。工业

和信息化部未委托任何机构开展专精特新申请业务，审核中通过

“双随机（随机分组评审、随机抽取专家）”“盲审”等方式保

障公平公正，请企业谨防不良中介机构散播虚假信息，非法牟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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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如发现企业存在申报数据造假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根据

《办法》，取消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专精

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等称号，并禁止企业至少三年内再次申报。

涉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情况，将向行业主管部门反映。

8.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为

企业免费提供线上申报培训，企业可在平台学习掌握。

三、审核推荐要求

（一）认真组织申报。各设区市工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

组织发动主导产品属于重点领域、产业链配套能力强的企业积极

申报第六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择优推荐新申请企业。要

逐家通知第三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参加复核，确保应核尽核，

对不能推荐复核的，需在推荐文件中说明原因。要加大服务力度，

组织力量为申报企业提供全覆盖的免费咨询辅导服务。

（二）严格审核把关。各设区市工信部门要坚持高标准、严

要求、把好关，对企业填报内容及佐证材料进行核实，并按照不

低于推荐企业总数 30%的数量开展实地核查。要组织核实申请推

荐企业近三年是否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

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或严重失信、偷漏税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等

情况，在推荐文件中具体说明。要通过第三方数据验证、财务报

表对照等方式，加大对企业财务数据真实性、技术创新性的审核

力度，确保申请书填报数据与佐证材料一致，提升推荐质量，如

推荐企业明显不符合《办法》标准，我厅将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按时报送材料。请各设区市工信部门于 5 月 27 日前，

将正式推荐文件（盖章）及附件 6、附件 7 汇总表，连同《第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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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申请书》（纸质一式两份）、《第三

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复核申请书》（纸质一式两份）通过

邮政特快专递（EMS）邮寄至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处（福州市华林

路 76 号省政府大院内 8 号楼 334 室）。企业申请书及汇总表可

编辑电子版同步发送至电子邮箱（zxqyc@gxt.fujian.gov.cn）。

我厅将于 5 月 20 日至 6 月 15 日集中开展初核推荐工作，期间将

根据工作需要，联系已完成申请企业补充上传佐证材料，并于 6

月 15 日前将推荐文件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根据往年情况，均有部分企业忘记优质中小企业梯度

培育平台登陆账号、密码，建议申报企业提前登录平台确认。

（二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《办法》要求和审核流程组织

对各省份推荐企业进行审核并实地抽查，最终形成并印发第六批

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名单和复核通过的第三批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企业名单。在复核通过名单印发前，原第三批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企业称号依然有效；复核通过名单印发后，原第三批专精

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称号自动失效，以该名单内企业为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各设区市工信局业务咨询：

福州市工信局企业服务处：0591-83258367

漳州市工信局中小企业科：0596-2037635

泉州市工信局中小企业科：0595-22107787（申报咨询）、

0595-22167839（人工审核）

三明市工信局中小企业科：0598-82952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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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工信局中小企业科：0594-2610312

南平市工信局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科：0599-8832447

龙岩市工信局企业和生产服务业科：0597-3293260

宁德市工信局中小企业科：0593-2863157

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工信处：0591-23163123

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处：0591-87846919/87844304/87833147

登录账号问题咨询：12381

培育平台技术支持：010-87901013/87901032

附件：1.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认定标准

2.部分指标和要求说明

3.第六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申请书

4.第三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复核申请书

5.佐证材料清单目录

6.第六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推荐汇总表

7.第三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复核情况汇

总表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 年 4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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